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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51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蓝天燃气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55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9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79,88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12,940,000.00元后（券商承销保荐费 99,881,000.00元，其他发

行费13,059,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6,94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实

收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德师报（验）字（21）

第 0004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30号）（

以下简称“批复文件”），同意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87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为 6年，募集资金

总额为 8.7亿元，扣除尚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10,000,000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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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可转债实收募集资金为 8.6亿元，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856,725,657.95元。上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3）第 321001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 金额（元）

2021年1月26日募集资金到位金额 899,675,200.00
减：2021年度已使用金额 296,037,763.04
减：2022年度已使用金额 298,211,535.68
减：2023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总额 139,378,656.83
加：2023年度收到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820,727.96
减：变更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性后转出 168,867,972.41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项目 金额（元）

2023年8月21日募集资金到位金额 860,000,000.00
减：自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 3,274,342.05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总额 10,638,640.50
减：偿还银行借款 246,725,657.95
加：收到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875,566.87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601,236,926.37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类型 存储金额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驻马店乐南支行
249474035158 活期存款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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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57060188000002516 活期存款 0.00

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4910000010120100284719 活期存款 0.00

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驻马店西园支行
411704010170060701 活期存款 0.00

合 计 0.00

注：以上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23年度10月份注销。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类型 存储金额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驻马店分行
468020100100045624 活期存款 366,361,898.18

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驻马店分行
468020100100045003 活期存款 50,134,127.78

河南蓝天新长燃气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57060188000051346 活期存款 30,633,527.01

河南蓝天新长燃气有限公

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4910000210120100010132 活期存款 42,335,919.68

新郑蓝天燃气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驻马店分行
261188122331 活期存款 61,660,303.72

新郑蓝天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76180078801300002367 活期存款 50,111,150.00

合 计 601,236,926.3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年1月26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

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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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相关

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上述四方监管协议及三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

述四方监管协议及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3年9月12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子公司新郑

蓝天燃气有限公司、子公司河南蓝天新长燃气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相关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三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

“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新蔡县）”，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驻马店天然气

管网村村通工程”、“长垣市天然气利用工程”、“新郑蓝天燃气有限公司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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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外环及乡村天然气管网建设工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新蔡县）

”均已全部完成，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募投项目结项后节余的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余待支付

周期较长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39,978,652.90元，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满

足支付条件时以自有资金支付。 2023年，公司共计将募集资金账户中

168,867,972.41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6

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

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

格式指南的规定编制，反映了蓝天燃气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募集资金





附表 1：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6,94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9,378,656.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1,362,126.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驻马店乡

镇天然气

利用工程

766,650,000.00 766,650,000.00 123,928,500.91 649,342,689.18 -117,307,310.82 84.70%
2023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驻马店乡

镇天然气

利用工程

（新蔡

县）

100,290,000.00 100,290,000.00 15,450,155.92 72,019,436.88 -28,270,563.12 71.81%
2023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866,940,000.00 866,940,000.00 139,378,656.83 721,362,126.06 -145,577,873.9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其中剩余

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总额为 168,867,972.41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均已销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满一个正常经营期间，故不适用预计效益评价。

注 5：“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新蔡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满一个正常经营期间，故不适用预计效益评价。



附表 2： 2023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6,725,657.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364,298.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364,298.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驻马店天

然气管网

村村通工

程

415,000,000.00 415,000,000.00 0.00 0.00 -415,000,000.00

尚未达

到使用

状态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长垣市天

然气利用

工程

83,000,000.00 83,000,000.00 10,218,625.50 10,218,625.50 -72,781,374.50 12.31%

尚未达

到使用

状态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郑蓝天

燃气有限

公司次高

压外环及

乡村天然

气管网建

设工程

112,000,000.00 112,000,000.00 420,015.00 420,015.00 -111,579,985.00 0.38%

尚未达

到使用

状态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偿还银行

借款
246,725,657.95 246,725,657.95 246,725,657.95 246,725,657.95 100.00%

2023年

9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856,725,657.95 856,725,657.95 257,364,298.45 257,364,298.45 -599,361,359.5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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